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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
董事之辭任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刊發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本公佈另有界
定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就彼自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起辭任非執行董事而言，王能光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
並無意見分歧，且概無其他有關彼之辭任而需知會本公司股東的事項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陽光紙業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王東興

中國，山東，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：

執行董事：王東興先生（主席）、施衛新先生、張增國先生和王益瓏先生
非執行董事：徐放先生和王俊峰先生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黃詠怡女士、王澤風先生和徐燁先生

* 僅供識別


